
「青年卦山論見」 

彰化縣 106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論談比賽 

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彰化縣政府為鼓勵青年學子培養自信、關心國是並勇於發表創見，特舉辦 

          本比賽。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四、承辦單位：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五、協辦單位：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彰化縣花壇鄉華南國民 

              小學、彰化縣教育志工人力資源整合中心 

六、參加對象：各校限遴薦 1名學生參加 

（一）大專院校組：各大專院校(大學部)在學學生 

（二）高 中 職 組：公私立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級在學學生 

七、報名期限及方式： 

   （一）請各校學務處承辦人員至「青年卦山論見」比賽官網（http://odps.hsjh.chc.edu.tw） 

        登錄參賽同學資料，並取得報名序號。報名自 106年 8月 1日(星期二)至 9月 29日(星 

        期五)止，逾期恕不受理。 

    (二) 大專院校組參賽同學如無指導老師，則報名表指導老師欄得填「無」。 

   （三）學務處承辦人員於完成網路報名後，請直接列印官網之報名表(可參閱附件 1，但請 

         勿直接用本計畫附件 1報名)並核章；另參賽同學須本人親簽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附件 2)，再將報名表及同意書於 106年 10月 2日(星期一)前(以郵戳為憑)，掛號 

         郵寄至：526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 6號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圖書館 收 

   （四）聯絡人電話:04-8960121轉 2690或 2692，徐銀娘主任。 

    (五) 本比賽須完成網路報名及紙本寄送兩項程序，方完成報名手續，具備參賽資格。 

八、報名總人數： 

   （一）各組參賽人數上限 40名，依網路報名先後順序取得報名資格，若承辦單位未收到紙

本報名表，則取消報名資格，依序遞補。參賽名單將於 106年 10月 12日（星期四）

在「青年卦山論見」官網公告。 

   （二）該組參賽人數若未達 20名，主辦單位得取消該組比賽，並於 106年 10月 12日（星

期四）在「青年卦山論見」官網公告。 

   （三）若各校報名人數超過 1人，超過部分將由主辦單位逕予刪除。 



九、論談範疇：  

    本府以開放的態度接納青年的主張，鼓勵學子自主思考及具備宏觀視野，請競賽員就

下列各項議題提出見解，勇敢為臺灣說出未來的發展： 

(一)綠能環境 

    (二)文化資產 

    (三)高齡社會    

    (四)巨量資料─大數據 

十、比賽日期及時間： 

 (一)淘汰賽：1.參賽學生請於 106年 10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至 8時 55分前 

               抵達比賽場地辦理報到，未完成報到手續者視同棄權。 

             2.報到時請攜帶學生證、身分證及存摺封面影本，俾利後續獎金發放事宜。 

             3.淘汰賽於 10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9時 15分進行抽題，9時 25分開始 

               比賽。 

 (二)決  賽：於 106年 10月 21日（星期六）下午 1時進行。 

十一、比賽地點：彰化縣政府（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號） 

十二、比賽方式： 

（一）參賽準備：參賽學生需事先就論談範疇蒐集相關資料及整理，並加以準備。 

（二）淘汰賽： 

    1. 10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9時 15分起，競賽員依序號就本計畫論談範疇抽出一 

      題，至預備席準備 10分鐘後，上台進行 1分 30秒至 2分鐘演說。【至預備席時僅 

      可攜帶書面參考資料，上台演說時不得帶稿或任何參考資料，違者視同表演賽， 

      不予評分。】 

    2.比賽時，工作人員叫號兩次仍缺席者，則以棄權論。 

      3.各組選出 8位競賽員晉級決賽。未晉級決賽之競賽員，請務必留下來觀賽，主辦 

        單位將於活動結束後致贈紀念品一份。(每位競賽員及指導老師由主辦單位提供午 

        餐) 

      4.晉級決賽之競賽員，請於晉級名單公布後告知大會工作人員決賽之演說題目。 

（三）決  賽： 

      1.於彰化演藝廳舉行，先進行高中職組決賽，再進行大專院校組決賽。 

      2.晉級名單公布後，晉級之競賽員先抽定決賽序號，再以組為單位，該組選手全部 

        上台就座，就本計畫論談範疇擇一自訂題目，依序進行 2分鐘至 2分 30秒的演說。  

        【不得帶稿或任何參考資料，違者視同表演賽，不予評分。】 

         3.該組 8位競賽員演說完畢後，即席由 1-2位評審就演說內容逐位提問 2-3題。 

十二、評分標準： 

（一）內容（見解、結構、詞彙）：占 50％。 

（二）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 30％。 

（三）語音（發音、語調、語氣）：占 20％。 



（四）時間： 

      1.淘汰賽：每人限 1分 30秒至 2分鐘，一開口即計時，1分 30秒時按 1次鈴聲（短

音），2分鐘時按 2次鈴聲（1短音 1長音），競賽員應結束發表。時間超

過或不足時，每 10秒酌扣 1分，未足 10秒，以 10秒計。 

      2.決  賽： 

（1）演說：每人限 2分鐘至 2分 30秒，一開口即計時，2分鐘時按 1次鈴聲（短音）， 

          2分 30秒時按 2次鈴聲（1短音 1長音），競賽員應結束發表。時間超過 

          或不足時，每 30秒酌扣 1分，未足 30秒，以 30秒計。 

         （2）即席問答：每人限 3分鐘。時間一到按 1次鈴聲（1長音），競賽員立即結束回 

                        答。 

十三、獎勵方式： 

   （一）學生部分： 

   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獎金三萬元。（共頒 1名） 

   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獎金二萬元。（共頒 1名） 

   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獎金一萬元。（共頒 1名） 

   佳  作：頒發獎狀乙幀，獎金六千元。（共頒 5名） 

   （二）指導老師部分： 

   第一名：現場頒發感謝狀乙幀，並於活動後函請服務學校核予嘉獎二次。 

   第二名：現場頒發感謝狀乙幀，並於活動後函請服務學校核予嘉獎乙次。 

   第三名：現場頒發感謝狀乙幀，並於活動後函請服務學校核予嘉獎乙次。 

   佳  作：現場頒發獎狀乙幀。 

十四、頒獎典禮： 

       106年 10月 21日（星期六）下午 4時於彰化演藝廳舉行。 

十五、著作權聲明： 

      競賽員應無條件同意並授權本府將其論談內容及論談全程影像，視需要登載於縣刊及網

站上，並同意其他單位轉載利用。 

十六、注意事項： 

   （一）本比賽實施計畫可逕自「青年卦山論見」官網（http://odps.hsjh.chc.edu.tw） 

下載。 

 （二）競賽員報名時如未具學生身分，則取消參賽資格或撤銷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 

獎狀。  

   （三）獎金應依相關規定扣繳所得稅。 

 （四）活動如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主辦單位決定停止活動或延期辦理。

相關訊息請隨時上「青年卦山論見」官網查詢。 

十七、主辦單位及承辦學校工作人員由本府簽請敘獎。 

十八、活動經費由彰化縣政府相關經費支應。 

十九、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另行公告。 

http://odps.hsjh.chc.edu.tw/

